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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２０

）粤

０３０９

民初

７９４４

号】及《民事

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具体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１

、原告

１

：六颖康

２

、原告

２

：江阴颖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

、被告：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二）受理机构：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三）受理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四）诉讼请求：

１

、判令被告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

，

７３０．１８

万元；

２

、判令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五）主要事实及理由：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被告和江阴联通实业有限公司、江阴源和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江阴源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周慧玲、刘汉秋为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原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签署《关于支付现

金购买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４５％

股权之协议》（以下简称 “《购买

协议》”）、《关于支付现金购买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４５％

股权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剩余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关于支付现金购买江苏联通纪元印

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４５％

股权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补偿协议》（以下合称“交

易文件”）。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完成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元 （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７２．４１％

）， 当年应扣除业绩承诺补偿金

３８８．１５

万元

（计算公式为

７００

万元

＊５５．４５％

）， 根据公式计算被告应支付原股东的

２０１９

年总

对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８２９．８５

万元 （总对价款计算公式为

２２

，

１８０＊１０％－３８８．１５

），其

中包括应支付原告对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３８１．３８

万元。但是截至目前，

２０１９

年业绩承

诺期已经届满

４

个月，被告始终未按约支付任何款项。

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第

４５

条的规定，被告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正当地阻

止后续业绩承诺条件的成就，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业绩承诺条件应当视为已经成

就，被告应当立即向原告支付剩余所有的对价款人民币

３

，

３４８．８０

万元。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实质性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

，

７３０．１８

万元。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涉及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公告的诉讼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独立财务顾问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就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出具了《关于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天健审〔

２０２０

〕

４２８１

号）及《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之

２０１９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文件。

公司收到法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商讨

应诉方案。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９０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８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并授权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自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１２

个

月内， 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

２０１９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十二期产品

１５０

”，

具体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号）。 公司已如期赎回该理财产品，本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及收益

１

，

０３４

，

１６６．６７

元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均已到账。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人民

币）

投资期限

产品预期收

益率

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２０２０

年挂钩汇率对

公结构性存款定制

第六期产品

２２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３．２０％

三、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与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方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等方

面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１

）政策风险；（

２

）市场风险；（

３

）延迟兑付风险；（

４

）流动性风

险；（

５

）再投资风险；（

６

）募集失败风险；（

７

）信息传递风险；（

８

）不可抗力及意外

事件风险。

２

、风险控制措施：

（

１

）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

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

２

）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

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

３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

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

４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５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

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

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金

额（人

民币）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人民币）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３０８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９６

，

２８４．９３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３４０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１９１

，

５６１．６４

是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２５７６８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４２３

，

２８７．６７

是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５００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８４

，

４９３．１５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７００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９５

，

７８０．８２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７３２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９１

，

５６１．６４

是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０８９２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８９

，

０４１．１０

是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２７９０６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４２５

，

１１７．８１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２９２

）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６６

，

７３９．７３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２７７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７７

，

８０８．２２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１２４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２０１９

年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十

一期产品

１９８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３０２３０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２８

，

５４７．９５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１４８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８２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２１４４

Ｄ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９１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５５９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８２

，

０００．００

是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２０１９

年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十

二期产品

１５０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万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１

，

０３４

，

１６６．６７

是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已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交易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

金额

（人民

币）

投资期限

到期收益

（人民币）

是否

到期赎回

成立日 到期日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１９１４８２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４

日

一 否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３０９０９

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肆仟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一 否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２００２７７

）

保本浮

动收益

壹仟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一 否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

性 存 款

（

ＳＤＧＡ２００３１２

）

保本浮

动收益

贰仟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一 否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共赢智信利率

结构

３４３６１

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叁仟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一 否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２０２０

年挂 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六

期产品

２２

保本浮

动收益

陆仟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一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 公司

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七、备查文件

１

、光大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２

、光大银行理财产品业务受理凭证；

３

、光大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１

证券简称：鄂武商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５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管人员股份减持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朱曦、李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披露《武汉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及高

管人员朱曦、熊海云、李东计划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１０７

，

６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３％

【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

日巨潮网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１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

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

进展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６

日，鉴于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公司披露《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股份减持进展公告》【详见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６

日巨潮网公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０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及

高管人员朱曦、李东出具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

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朱曦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５．２６ １２．１９３ ２２

，

６６３ ０．００３

２０２０．５．２７ １２．４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１

李东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６．１ １３．１８ ４８

，

９９４ ０．００６

本次减持期间内，公司董事熊海云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 减持后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朱 曦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３０

，

６５０ ０．０１７ ９７

，

９８７ ０．０１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６６３ ０．００４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

，

９８７ ０．０１３ ９７

，

９８７ ０．０１３

熊海云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０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１０４

，

０００ ０．０１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２６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７８

，

０００ ０．０１１

李 东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５

，

９７５ ０．０２５ １４６

，

９８１ ０．０１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

，

９９４ ０．００６ ０ 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６

，

９８１ ０．０１９ １４６

，

９８１ ０．０１９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２

、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公

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后续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公司本次减持的董事及高管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

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２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上

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

事长黄斌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江苏一汽铸造部分股权的议案》，

９

票赞成，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一汽铸

造”）

１０％

的股权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无锡惠恒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 “惠恒产投”）。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江苏一汽铸造

８９．８５％

的股权，惠恒产投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０．１５％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转让江苏一汽铸造部分股权的公告》

２０２０－０３３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

５

票赞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２４

个月， 即延长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

关联董事黄斌、费新毅、沈保卫、

ＨＵＡ ＲＵＮ ＪＩＥ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回

避表决该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

２０２０－

０３４

）。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3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苏一汽铸造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一汽铸造”、“目标公司”）为天

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让方”）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

江苏一汽铸造

９９．８５％

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奇精工”）持有江苏一汽铸造

０．１５％

股权。 为了支持江苏一汽铸造扩大经营

与持续发展，公司拟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对价向无锡惠恒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惠恒产投”、“受让方”）转让江苏一汽铸造

１０％

股权。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苏一汽铸造

８９．８５％

的股权，惠恒产投持有

１０％

的股

权，天奇精工持有其

０．１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惠恒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２０６ＭＡ２０９Ｔ６Ｒ８Ｎ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规模：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惠开正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周毅

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智慧路

５

号北

１８０１－５

室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无锡惠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惠恒产投

９９．９０％

的合伙企业份

额，无锡惠开正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惠恒产投

０．１％

的合伙企业份额。

惠恒产投实际控制人无锡惠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

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４

，

５７１

，

５８９

，

８９４．６３ ４

，

４０３

，

８１６

，

７８４．６３

净资产

４８

，

１７９

，

６１０．４ ３４８

，

１８８

，

２０７．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４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４９

，

７２６

，

５８４．６３ ２２

，

５３９

，

３１４．６

（以上

２０１９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２０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无锡惠恒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且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或江苏一汽铸造股份。

三、目标公司介绍

１

、目标公司：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２０２００６８７１８１６９５Ｗ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ＨＵＡ ＲＵＮ ＪＩＥ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惠成路

９９

号

经营范围：铸件加工；模具的设计、制造；机械加工；炉窑维修；铸造设备的设

计、安装、调试、维修服务；冷作加工；铸造技术的咨询和培训；新能源装备关键零

部件制造技术研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江苏一汽铸造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８５％ ９

，

９８５

货币

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０．１５％ １５

货币

合计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一

江苏一汽铸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２６

，

７２８

，

８５３．８６ １

，

００５

，

１６７

，

７９６．２９

总负债

６６９

，

５２３

，

０８５．６４ ６５３

，

９８６

，

７６０．４４

净资产

３５７

，

２０５

，

７６８．２２ ３５１

，

１８１

，

０３５．８５

一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４７

，

６８７

，

３９６．７０ ８２１

，

９００

，

５０７．０５

净利润

６

，

０４３

，

３２５．５５ ３２

，

２７２

，

０４２．７４

（以上

２０１９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２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天

衡锡专字【

２０１９

】

００２２０

号），并经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市场估值、发展前景、未来

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以目标公司整体估值

６

亿元为限，公司

同意以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对价向给惠恒产投转让江苏一汽铸造

１０％

股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天

衡锡专字【

２０１９

】

００２２０

号），经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的市场估值、发展前景、未来盈

利能力等各项因素， 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一致， 转让方同意将标的股份作价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转让给受让方（即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为

６

元

／

股），受让方同意按照上述价格受让标的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目标

公司的整体估值为

６

亿元。

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２．１

各方同意，本协议第

２．２

条所规定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

足后十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将股份转让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

户；

２．２

股权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

受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须以下列所有先决条件（“股份转让款支付先决条

件”）全部得以满足为前提（除非其中一项或多项条件被受让方书面豁免）：

２．２．１

目标公司及转让方配合受让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完成对目标公司业

务、财务和法律等事项的尽职调查。

２．２．２

受让方的投资决策机构已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２．２．３

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已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

／

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相关事宜并向受让方提交相关决议材料。

２．２．４

目标公司及转让方已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妥对标的股份的解除质押

手续且经受让方核实确认，标的股份上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

２．３

股权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完成期限

２．３．１

目标公司和转让方应在股份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被满足后立即通知受

让方，并向受让方提交股份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已经被满足的相关文件资料。 受

让方应在收到股份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已经被满足的相关文件资料且确认股份

转让款支付先决条件已被满足或同意以书面形式豁免某些先决条件后按照本协

议第

２．１

条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２．３．２

目标公司和转让方应当促使本协议第

２．２

条所规定的全部股份转让款支

付先决条件在签约日后尽快完成，最迟应在自签约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作日内全

部被满足。

３

、 业绩承诺

３．１

转让方承诺并保证，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和

２０２２

年度是业绩承诺期 （以下

简称“业绩承诺期”），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应完成以下业绩承诺：

３．２

目标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２０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

应不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２０

年度承诺净利润”）；

３．３

目标公司

２０２１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２１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

应不低于

６

，

５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伍佰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２１

年度承诺净利润”）；

３．４

目标公司

２０２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２２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

应不低于

７

，

０００

万元（大写：柒仟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２２

年度承诺净利润”）。

３．５

各方同意， 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完成净利润以经目标公司及

受让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后出具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２０２０

年度的审计报告应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出

具，

２０２１

年度的审计报告应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出具，

２０２２

年度的审计报告应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出具。 若受让方未能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获得审计报告，则受

让方有权独立委派一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审

计，审计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目标公司应向受让方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其

审计要求的必要资料。

４

、 股份回购

４．１

在受让方完成股份交割后，若发生下述情形之一，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

方以现金方式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股份回购”）：

４．１．１

自股份转让款付款日起三（

３

）年内，受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

未能在资本市场以受让方认可的价格实现退出或被其他投资人收购的。

４．１．２

自股份转让款付款日起的任一年度，目标公司未能达到本协议约定的

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９０％

的。

４．１．３

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４．１．４

未经受让方同意，目标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度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后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分别未

能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向受让方提交。

４．１．５

目标公司从无锡市惠山区迁出的。

４．１．６

目标公司出现将对公司继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诉讼或其他事件，或

目标公司存在无法履行到期债务，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４．１．７

各方认可的其他情形。

４．２

股份回购价格及支付方式、期限

４．２．１

受让方有权选择以下股份回购价格两者中孰高者作为股份回购价格：

（

１

） 股份回购价格

＝

受让方要求回购的股份数额所对应的股份转让款金额

×

（

１＋９％×

自股份转让款付款日起至受让方收到股份回购价款之日止期间的日历

天数

÷３６５

）

－

回购前受让方已从目标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金额（如有）。

（

２

） 股份回购价格

＝

受让方要求股份回购之日起目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

×

受让方要求回购的股份比例。

４．２．２

转让方在收到受让方要求股份回购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

３０

）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付清股份回购的全部价款。 若转让方逾期支付股份

回购价款，则每逾期一个工作日，应按应付未付的股份回购价款金额的万分之五

支付逾期利息。

４．３

各方同意，尽管有上述约定，若任何法律法规或政府规定要求受让方出

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必须经过公开挂牌竞价程序， 并以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出售价格的，受让方和转让方应该遵守该种规定。 转让方应参加受让方出让标的

股份的公开挂牌竞价程序实施股份回购， 且报价不得低于本协议第

４．２

条约定的

股份回购价格和挂牌底价，并承担因参与竞价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若转让方不参加受让方出让标的股份的公开挂牌竞价程序、 未进行报价或

者报价低于本协议第

４．２

条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或挂牌底价， 导致受让方持有的

目标公司股份流拍或实际成交价格低于本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价格， 则受让方

有权要求转让方赔偿受让方受到的全部损失， 转让方应无条件向受让方支付全

部股份回购价款， 或按本协议第

４．２

条计算的股份回购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之间

的差额，以及受让方的一切损失、费用。

５

、违约责任

５．１

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的声明、保证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相关约定义

务，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

５．２

如一方根本性违约或其陈述保证、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全面导致本协

议无法履行或致另一方不能实现本协议目的或损害一方的合法权益的， 守约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 且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

５．３

在不影响本协议的任何其他条款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

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其他方有权在行使本协议项下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

之外，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该等义务。

５．４

转让方因自身原因未按期协助受让方办妥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标的股份

转让的工商备案变更手续及托管登记的，每逾期一个工作日，转让方应支付受让

方

５０００

元违约金以及由此给受让方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费、差旅费、诉讼保全费用及诉讼保全担保费用等），逾期三十个工作日以上，

受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转让方退还受让方已支付的全部股份转让款，

并要求转让方就应退还的全部股份转让款按百分之十（

１０％

）的年利率和实际占

用天数向受让方支付资金占用费。

６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履行完成内部审议程序， 且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 若因办理本次股份转让工商登记手续而需按工商主管部门要求签订

其他版本协议的，该协议将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若存在该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情

形的，以本协议为准。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江苏一汽铸造以大型风电铸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

主。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江苏一汽铸造整体发展战略长远考虑，通过引进地方政

府投资，江苏一汽铸造能够进一步利用惠山区风电产业园的集群效益，打通上下

游产业链资源，进一步扩大经营，在聚焦风电铸件业务的基础上加大对风电齿轮

箱业务的投入，拓展国内外风电市场，进一步提升江苏一汽铸造的综合竞争力。

七、投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受让方承诺，目标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

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２２

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５００

万元、

７

，

０００

万元。 若目标公司未能达到

协议约定的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９０％

， 受让方有权要求公司以现金方式回购其

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该业绩承诺是基于目标公司目前的运营能

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的综合判断， 最终能否实现将取决于目标公司所处行业

发展趋势的变化及其实际经营情况。 目标公司受到行业竞争、政策调整、市场情

况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盈利期望与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延期

２４

个月，即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同意公司实施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草案规定，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委托华润信托成立 “华润信托·天奇持股计划

１

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华润信托”），由华润信托进行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认购设立“华润信托·天奇持股

计划

１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并通过创金合信天奇持股计划

１

期资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二级市场购入方式购入本公司股票

２

，

３０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２％

），成交金额总计

３８

，

９５４

，

８８０．７５

元，成交均价

１６．８８

元

／

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股票的禁售期为

１２

个月、存续期为

４８

个月，自公司

公告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禁售期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存续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届满。

截至目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３０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０．６２％

，

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二级市场购买方式）管理规

则》、《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稿） 摘要 （二级市场购买方式）》、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草案修订稿）（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关于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期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期，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为

４８

个月，自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对标的股票的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 导致标的股票无法在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 或因股票流动性不足等市场原因导致标的股票

未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的，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将相应延长，具体延

长期限由管理委员会决定。 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

６

个月公告到期计划

持有的股票数量。 因其他原因需变更、延长或者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应当

经持有人会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

权董事会决定因其他原因需变更、延长或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到期，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

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同时为了维护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利益，公司

召开了持有人会议，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半数以上份额同意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２４

个月，即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

存续期内，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将部分或全部

公司股票出售以收回现金，收回的现金不得再用于投资。 如存续期届满前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全部变现的， 可在存续期届满前再次召开持有

人会议，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临：

２０２０－１８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本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份过户进展情况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披露了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公司股东中航直升机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直有限”）股东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作出的有关其存

续分立的决议以及经审议通过的分立方案等文件，中直有限进行分立，并分立

新设公司天津滨江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直升机”）。 根据分立方

案，中直有限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

６％

股份过户予中直有限存续分立产生的新

设公司天津直升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

登记确认书》， 前述

６％

股份对应的本公司

３５

，

３７５

，

７７４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办理完成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

二、股份过户完成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前后，中直有限和天津直升机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１０

，

７２６

，

１７２ １８．７８ ７５

，

３５０

，

３９８ １２．７８

天津滨江直升机有

限责任 公司

一 一

３５

，

３７５

，

７７４ ６．００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中直有限和天津直升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任

何权利限制。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１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今日收到董事靳勇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靳勇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关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靳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靳勇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其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其书面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ＳＴ

大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１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内审

负责人沈飒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沈飒女士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内

审负责人职务，沈飒女士辞去该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章

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沈飒女

士的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聘

请新的内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对沈飒女士担任内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二

○

年六月三日


